
关于明确新型冠状病毒
核酸检测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，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

障局、卫生健康局，梅河口市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局，相

关公立医疗机构：

依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

综合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的通知》（联

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1〕26 号）要求，做好吉林省疫情防控

工作，现就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

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核酸检测所需的体外诊断试剂盒，

属于政府调拨或社会捐赠的，公立医疗机构不得向接受检测

人员收取体外诊断试剂盒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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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核酸检测过程中，体外诊断试剂

盒供应方提供必要的质控液、校准品、标准品、分离液、提

取试剂等，属于保障产品品质和正常使用的内在要求，不应

以上述名义向接受检测人员收取费用或虚构成本变相收取

费用。

三、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核酸检测要设立专门的窗口和区

域，为“愿检尽检”、返乡人员等单纯进行核酸检测的群众

提供采样服务，不得向群众收取挂号费和门诊诊察（查）费。

四、鼓励公立医疗机构同时提供单样检测和混样检测服

务，供群众自行选择，并在醒目位置公示核酸检测价格。原

则上，来自低风险地区的群众可进行 10:1 混样检测，中风

险地区可进行 5:1 混样检测，高风险地区及重点人群须 1:1

单样检测。

五、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

付标准见附件。

六、结合本通知明确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医疗服务

价格要求，同步将《关于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医疗服务

项目纳入我省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》（吉医保发〔2020〕

35 号，以下简称 35 号文）调整如下：一是将 35 号文中的附

件1调整为本通知中的附件内容;二是将35号文附件2中的

“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”医疗服务项目编码由

“250403098(z)”调整为“250403100（z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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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各地医疗保障部门会同卫生健康部门，依据现行医

疗服务价格管理权限，遵循不高于省级价格的原则，严格按

此规定抓好落实。

八、此通知自 2021 年 2 月 11 日起执行，新型冠状病毒

核酸检测的医疗服务价格和支付政策，为疫情期间临时政策，

疫情结束后自行废止，请各统筹区及时做好信息系统更新维

护。

附件：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

项目表

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 年 2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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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项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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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

部属

价格
（元）

省属

价格
（元）

说明
支付

类别

250403100
（z）

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

样本类型：各种标本。样本采 
集、签收、处理（据标本类型不
同进行相应的前处理），提取模
板RNA、DNA，与阴、阳性对

照及质控品同时扩增，分析扩增
产物，判断并审核结果，录入实
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，发送
报告；按规定处理废弃物；接受
临床相关咨询。

新型冠状病毒
核酸检测试剂
盒

人次 50 50

新型冠状病毒核酸
检测10混1，按20
元/人次收取（含检

测试剂）；新型冠
状病毒核酸检测5
混1，按30元/人次

收取（含检测试
剂）。

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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